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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（人）承诺遵守《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并自愿作出以下声明：
1、本单位（人）对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2、本单位承诺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导致发生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，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3、本单位（人）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核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，对依法审核或者评审过程中公开的信息，由审核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承担保密义务，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免予承担责任。
4、本单位承诺不存在到期未申请验收或者验收未通过的项目，所申报项目无下列情形之一：（1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；（2）已获得政府投资或市级财政性专项资金资助或奖励。如因违背上述承诺，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5、本单位承诺不委托中介机构申报该项目。
6、本单位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、仲裁或严重行政违法被处罚情况，如因诉讼、仲裁或行政处罚执行导致财政资助资金被扣划、冻结的，本单位有义务申请撤销项目将财政资助资金全额退还市财政。
7、本申请材料仅为申请专项资金扶持计划项目制作并已自行备份，不再要求深圳市市中小企业服务局予以退还。
特此承诺。
 
单位名称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者被委托人）：
签字日期：

